
石带河水电站发动机组挂网转让合同

一、合同当事人
（一）转让方（甲方）
名称：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人民政府
法定代表人 / 授权代表人：
地址：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人民政府办公大楼
联系电话：
（二）受让方（乙方）
名称 / 姓名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/ 身份证号：
地址：
联系电话：
二、转让标的
（一）甲方将合法拥有所有权的石带河水电站发动机组（含发动机组、单梁桥式起重机、生态流量监控组、升压站架构组、斜击式水轮机、发电机控制屏、可控硅励磁装置等设备，共计 29 件，以下简称 “转让标的”），通过挂网交易方式转让给乙方，乙方自愿受让该转让标的。
（二）转让标的安装地点：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石带河水电站内。
（三）甲方保证：转让标的所有权无抵押、质押、查封等权利限制，设备现状以挂网展示内容及乙方实地查验结果为准（乙方已确认标的质量、使用年限、维修记录等信息，无异议）。
三、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
（一）成交价格：人民币元（大写：元整）。该价格为固定价，仅包含转让标的本身价值及因本次转让产生的、依法应由甲方承担的税费（乙方应承担的税费按本合同第五条约定执行），甲方不再额外收取任何费用。
（二）相关费用承担：拆卸费、运输费（含标的从水电站拆卸至乙方指定地点的全部相关费用）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乙方需自行选择拆卸、运输服务提供方，直接向其支付对应费用，甲方不收取、不代收该部分费用，仅提供必要的场地、水电配合（配合义务以本合同第三条第三款约定为准）。
（三）支付期限：本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支付 30% 成交款（人民币元）作为履约保证金，该款项后续自动转为转让款；
甲方完成标的交付准备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支付剩余 70% 成交款（人民币元）。
（四）甲方收款账户
开户名：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人民政府
开户行：
账  号：
四、标的交付与验收
（一）交付时间：在乙方已足额支付本合同第三条所述全部转让款的前提下，甲方应于收到全款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在水电站内交付标的。
（二）验收：乙方收到交付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到场验收，验收标准以挂网展示及双方确认的标的现状为准；验收合格的，双方签署《交付确认单》（可作为本合同补充凭证）；验收不符的，乙方应于当日书面提出异议，甲方在 3 个工作日内与乙方协商解决。
（三）风险及责任转移：自双方签署《交付确认单》之日起，转让标的的毁损、灭失风险及拆卸、运输、保管等全部费用及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。甲方仅提供必要的、合理的进场便利，相关费用（如需）由乙方承担。
五、双方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与义务
保证转让行为合法合规，按照合同约定交付标的及相关资料；
如实披露标的信息，不得隐瞒重大瑕疵；
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收取转让款。
（二）乙方权利与义务
按时足额支付转让款；按照合同约定接收标的，自行承担后续安装、使用相关责任及费用；如需办理环保、安全等相关手续，由乙方自行办理并承担相关责任。
六、税费承担
因本合同履行所产生的各项税费，双方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。若遇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不明或无明确承担主体的税费，由双方协商另行处理；协商不成的，由乙方承担。
七、违约责任
（一）甲方逾期交付标的 / 资料的，应于逾期当日书面通知乙方并说明合理理由；每逾期 1 日，按成交价格的 0.03% 支付违约金（累计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成交价格的 5%）。若因不可抗力、乙方未按约定配合验收、乙方未及时支付对应转让款或其他非甲方主观过错导致的逾期，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，交付期限相应顺延。逾期超过 15 日的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；合同解除后，甲方无息返还乙方已支付的保证金及转让款（无需双倍返还），仅赔偿乙方直接损失（不包含预期收益、经营损失等间接损失）。
（二）甲方保证转让标的所有权无抵押、质押、查封等权利限制（已在挂网展示文件中明确披露或书面告知乙方的除外）。若标的存在未披露的权利瑕疵或重大质量问题（重大质量问题指直接影响标的核心功能正常使用，且乙方在实地查验时无法通过合理注意义务发现的问题），甲方应在收到乙方书面异议后 30 日内协助乙方排查解决；若确实无法解决的，甲方按瑕疵对标的价值的影响比例退还对应转让款，并赔偿乙方直接损失（含鉴定费、诉讼费，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成交价格的 30%）。若乙方在实地查验后已签署确认无异议，或瑕疵为乙方在查验时可通过合理注意义务发现但未提出异议的，或瑕疵属于标的正常使用损耗、不影响核心功能的，甲方不承担退款及赔偿责任。
（三）乙方逾期付款的，每逾期 1 日按逾期金额的 0.05% 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 10 日的，甲方可解除合同，没收保证金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
（四）乙方逾期接收标的的，每逾期 1 日按成交价格的 0.05% 支付场地占用费；逾期超过 5 日的，甲方可自行处置标的，没收保证金。
八、不可抗力
因地震、台风等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，受影响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并提供有效证明，双方协商解除合同、免除相关责任或延期履行合同。
九、争议解决
双方因本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，应首先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向转让标的所在地（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）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十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未尽事宜，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二）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执两份，乙方执一份，挂网交易平台备案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转让方（甲方）：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人民政府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 / 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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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让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 / 签字）
法定代表人 / 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签订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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